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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「啟鑰卓越」自立脫貧方案介紹 

壹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

貳、實施期程：成案之參與家戶，每戶實施期程為 3 年。若有參與「資產累積

措施」之家戶，每戶實施期程為 4 年。 

參、實施對象： 

本方案之服務對象應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本市 6 個月以上，申請者及其家戶成

員為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，且申請者為主要負擔家計者而尚未

就業，具有工作能力及就業意願，且可配合就業輔導單位之就業服務。本方

案之納入參與對象，以參與本方案後經就業媒合可從事穩定投保之全職工作

者為優先考量。民眾提出申請後，經社會工作員評估適合參加本方案，並提

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。 

肆、實施方式： 

一、本方案以「家庭」為服務單位，以「就業自立」為軸心措施，參與家戶

須強制參加，另配搭「教育投資」措施及「資產累積」措施，依家戶成

員規劃適合之處遇。 

二、由本局社工員成立服務小組，辦理本方案各項服務活動之開展與推行，

並以「個案管理」模式，整合性評估參與家戶之需求，連結適當資源給

予協助。 

三、由本局暨邀集專家學者、民間團體代表成立審查小組，給予本方案指導

建議暨審查本方案參加者進(出)方案之資格及資產累積儲蓄金額之提撥

等事項。 

四、由本局及相關單位推薦或由個人提出申請，經初步資格審查符合基本條

件者，由社工員進行訪視評估，提送審查會審查通過後進入服務系統。

個人提出申請之部分，如申請數量超過預計之名額，以公開抽籤決定。 

伍、實施內容 

一、就業自立措施：本措施為強制性參與措施； 

(一)針對參與家戶中為主要家計負擔者且具有工作能力及意願者，提供就

業諮詢、職業訓練、就業媒合、創業輔導等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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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參與家戶與社會工作員及就業服務員於家戶參與就業服務後召開會

議，共同研討其就業處遇措施，且參與家戶須定期接受就業輔導及就

業服務。 

  (三)參與家戶之有工作能力者每年應參與相關課程及成長團體(本局補助

民間團體辦理之講座、相關課程及成長團體)至少 30 小時。參加就業

服務中心及職業訓練中心所辦理之相關課程，時數不予計算。 

二、教育投資措施： 

      結合民間團體提供教育相關費用補助，例如獎助學金、教育費用等。 

三、資產累積措施： 

(一)辦理「家戶發展帳戶」，以家戶為單位，每戶限申請一個帳戶。 

(二)儲蓄方式： 

  1.家戶自存部份：參與本方案後第 3 個月開始，家戶得選擇參加「家戶

發展帳戶」，儲蓄金額分為 2,000 元、3,000 元及 4,000 元 3 種等級，

儲蓄等級經決定後不得任意變更。參與家戶應於每月月底前將自存額

存入家戶發展帳戶；若參與家戶有特殊情形致當月無法存款，得於當

季結束前(3 月、6 月、9 月及 12 月)存入。 

  2.本局相對提撥部份：家戶如按月存款且無違本方案規定者，本局以 1：

1 相對提撥於當年度結束時存入帳戶。 

  3.若家戶存入金額超過原約定之存入金額，本局仍依原約定之「存入金

額」1：1 相對提撥，家戶多存入之款項不予提撥。 

(三)儲蓄時程：家戶儲蓄時程為家戶參與本方案之第 1 至第 3 年，第 4 年

本局不提供相對提撥款，僅讓家戶運用帳戶內存款。 

(四)存款運用時程及方式： 

  1.家戶於參與 6 個月後(即第 7 個月起)至 10 個月內提出「使用計畫」，

送本局審查小組審查核定。經審查核定通過，家戶得於第 2 年起依使

用計畫運用家戶發展帳戶內之存款，但其每年可運用之金額為前一年

度家戶發展帳戶內儲蓄金額上下限(含家戶自存及本局相對提撥款)之

50%。 

  2.民眾如欲動用帳戶內存款，直接由指定銀行撥付參與家戶或廠商之可

動支帳戶，參與措施期間內參與家戶中任何成員不得自行提領。 



 3 

  3.參與家戶應先運用自行儲蓄之存款，待自存額運用完畢後，方得使用

本局相對提撥款。 

  4.參與家戶應於得運用存款後每半年提出經費使用說明書，俾利暸解家

戶存款運用情形。 

(五)儲蓄用途：家戶之儲蓄限用於投資高等子女教育、購置自用住宅、小

本創業用途或特殊使用經審查小組同意者。 

(六)本局相對提撥款不與撥付之情形：未完整參與當年度儲蓄、成長課程、

志願服務及未配合參與就業服務等專案事項，將無法獲得當年度本局

相對提撥款。 

(七)帳戶結案情形： 

  1.未完整參與本方案者：參與家戶如中途退出本方案、或違反本方案相

關規定退出本方案，僅能領出「家戶發展帳戶」自存儲蓄額及其利息，

與主辦單位依年度審查每年度資格所撥付之相對提撥款。 

  2.完整參與本方案者：家戶存款運用比例如達 80%以上，且經社工員評估

家戶已具備相當之理財觀念，賸餘款項經審查小組同意後，得直接轉

入民眾個人可動支帳戶。 

  四、志願服務： 

      參與家戶應每年參與志願服務 36 小時(以實際有參與本方案之家戶成員

為主)。志願服務之單位以公家機關以及政府合法立案之單位為限，且以

社會福利機構為宜。 

陸、資格之存續與消滅： 

一、參與本方案增加收入對於原列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之調查免計事項： 

(一)低收入戶家庭：因參加本方案之「就業自立措施」、「教育投資措施」

及「資產累積措施」而增加之收入及存款，依本府所定一定期間及額

度內，得免計入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 1 項之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。 

(二)中低收入戶家庭： 

1.因參加本方案「就業自立措施」而增加之一定收入，依本府所定一定

期間及額度內，得免計入社會救助法第 4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之家庭

總收入。 

2.因參加本專案「教育投資措施」及「資產累積措施」而增加之收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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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須計入家庭總收入。 

二、資格之存滅： 

(一)參加者因參與本方案致收入及存款增加之經濟性因素，在無違反本方

案其他相關規定下，雖期程中不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，仍得

持續參加本方案。 

(二)參加者因非經濟性因素，例如：戶籍遷出本市、家戶內具有工作能力

人口增加、扶養人口死亡等喪失參與資格者等，則資格將被取消。 

(三)倘參與家戶之申請人死亡，則該家戶參與資格將被取消；該家戶如有

參與資產累積措施，其家戶發展帳戶之後續處理依民法及相關法規之

規定辦理。 

(四)參與家戶於參與本方案後，應持續配合本方案相關就業/創業輔導措

施，如未積極配合前揭措施且於參與後 6 個月內仍未就職，經提報審

查小組審核後結案。 

(五)非經由上述原因家戶喪失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，即喪失繼續參

與本方案資格，無法持續參與本方案之各項內涵及措施。 

  三、如有參與本局性質相近之方案，不得再參與本方案。 

 


